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151號

原      告  郭勝書  

被      告  林福仁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6日辯論終

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肆拾萬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

一月二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五分之二，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肆拾萬元為原告

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自民國97年9月26日起與證人乙○○結縭至今15年餘，

育有一未成年子女，詎被告與證人乙○○於111年起至112年

12月間，有不當交往及畸戀，並曾發生性行為約30次，其中

更有數次性行為係在原告家中及原告之自小客車內所為。嗣

被告與證人乙○○於112年12月間，因證人乙○○要求而分

手後，被告似心有不甘，先於112年12月18日以社群網站Fac

ebook（下稱臉書）創設假帳號（名稱：○○○），並以臉

書之Messenger對話功能（下稱Messenger）傳送私人訊息予

乙○○之友人劉○○稱：「你知道小芳在接客做性交易

嗎」、「趁她老公小孩不在家時」、「她現在是在家做性交

易接客賺錢」、「因為她找我朋友的男友說她缺錢在家做性

交易」等語，亦傳送私人訊息予證人乙○○稱：「我知道你

有接客在家做性服務，你回我訊息，我可以給你很好的價

格」、「聽說你服務很好」、「只是妳老公心胸很寬大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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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這樣到處被別人上」等語，再連續撥打4通以上之電話騷

擾證人乙○○。被告又以其他臉書假帳號（名稱：○○）於

乙○○臉書貼文上留言「你在家做性交易多久了啊」，並標

註乙○○友人黃○○稱：「她（指乙○○）現在是在家做性

交易接客賺錢」等語，又以社群軟體Instagram（下稱IG）

假帳號（名稱：○○）傳送私人訊息予證人乙○○稱：「我

已經把你在家當妓女的事跟妳老公說了」等語。尤有甚者，

被告復假冒乙○○之名義，撰寫電子郵件（寄件者暱稱：林

福仁的外遇對象、信箱地址：0000000000000000.00）予被

告之女朋友丙○○，內容描述被告與證人乙○○間從事性行

為之細節，並夾帶其等之親密合照，更提及其等間於112年1

2月15日之性愛影片。被告見證人乙○○無力反擊，更於113

年8月23日以臉書假帳號（暱稱：00000 000）傳送其與乙○

○之合照予原告，僅因證人乙○○早於原告發現提前將該帳

號封鎖，原告當時始未查覺。迨至113年9月16日，被告竟於

臉書上冒名創建與證人乙○○名稱相同之假帳號（名稱：○

○○），並將被告與乙○○所拍攝之親密合照以公開貼文方

式上傳（貼文內容「藏了一年的愛」），再將前開貼文連結

及合照張貼於乙○○友人（暱稱「00000 00」）所發布、並

有標註乙○○真實臉書帳號之貼文下方，使原告及乙○○之

未成年之子、家人及友人皆得以見聞，且誤以為是乙○○本

人所張貼，親友們見狀紛紛告知原告此事，經原告向證人乙

○○查證後，始得知上情。

㈡、被告明知證人乙○○為有配偶之人，仍與之為逾越男女正常

交往及性行為之侵害原告配偶權之行為，期間長達近2年，

且其出於報復、惡意破壞原告家庭之心態，多次以假冒身分

誹謗騷擾原告及乙○○身邊友人，甚至將其等苟且之事之照

片，於未得乙○○同意情況下廣為宣傳周知，並將與乙○○

之性行為細節告知訴外人丙○○，足見被告未若其餘介入他

人婚姻家庭生活者，多隱匿己身存在，反無懼乙○○之配偶

即原告所察知其介入原告家庭生活之行為，舉止目無法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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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毫不在乎原告感受，嚴重傷害原告心靈，並使原告精神痛

苦不堪，且致原告未成年之子精神大受打擊，終日心神不

寧，是被告所為，顯已嚴重破壞原告與證人乙○○婚姻共同

生活圓滿、安全、幸福之權利，侵害原告基於婚姻關係而享

有之夫妻身分法益甚明，且其侵害原告之配偶權情節重大，

原告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及第195條第3項準用第1項之規

定，請求被告賠償原告精神慰撫金新臺幣（下同）100萬

元。並聲明：１、被告應給付原告1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２、原告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被告不爭執自111年暑假至112年12月間，與證人乙○○交

往，交往期間被告與證人乙○○有拍攝性愛照片及影片，並

曾發生3次性行為，嗣因遭被告女友丙○○發現始分手等

情。惟原告所提原證1、原證7、原證8、原證9、原證10、原

證11等之對話及訊息內容等，已經證人乙○○於113年10月3

0日與被告之手機通話中，向被告表示其清楚知道該等假冒

乙女之發文、文字、影像及騷擾電話，都不是被告本人所

為，此情亦據證人乙○○，嗣於其另案告訴被告之偵查案偵

訊時所承認，當時證人乙○○於通話中，並稱如其不指摘係

被告所為並對被告提起刑案告訴，則其沒辦法繼續與原告共

同生活在目前之住所等情。且其中之原證9電子郵件內容，

係被告女友丙○○於113年2月至5月收到數十封信件中之其

中3封，於丙○○收到並告知被告後，被告始轉傳予乙女告

知其該等情形，丙○○也因收到該等信件，致精神與心理上

受到極大之傷害，而被告與丙○○相愛6年預計今年結婚，

自無自導自演傳送原證9影片及訊息予丙○○之動機。故被

告絕無假冒乙女或他人帳號名義，對乙女、原告及親友、丙

○○為原告所稱之發文、傳送被告與乙女間之親密合照及性

愛影片之行為，乙女、丙○○及被告，實係上開發文及影像

傳送之被害人。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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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經查，原告主張其與證人乙○○於97年9月26日結婚，婚後

育有一未成年子女；被告自111年間起，明知證人乙○○為

有配偶之人，却開始與證人乙○○為不當交往發生畸戀，二

人間曾多次發生性行為，並有在原告家中及原告車內為性行

為，被告亦有拍攝其與乙○○間之性愛照片與影片，迄至11

2年12月間，其等始分手而未繼續為不當交往等情，有原告

提出原證1戶口名簿影本、原證2原告家庭出遊合照、原證3

於113年9月16日所發之臉書個人頁面截圖、原證6乙○○出

具之證明書、原證9電子郵件暨附件被告與乙○○間之性愛

影像、原證10以00000 000為帳號名義人所傳送被告與證人

乙女間合照之訊息截圖各一份為證（見本院卷第25-33、35-

37、第45、第55-69頁），並據證人乙○○於114年1月16日

言詞辯論期日，到庭具結後證述在案（見本院卷第123

頁），復為被告在庭所自承在卷（見本院卷第121-122

頁），應堪信為事實。

㈡、又原告主張被告與其妻於不當交往期間，發生約30次之性行

為，固為被告所否認，並辯稱僅發生3次等語（見本院卷第1

24頁），惟查，證人乙○○已於上開期日，到庭明確證稱表

示:其與被告有在汽車旅館、原告及被告各自之車內、在原

告家中發生性行為，其與被告一個月平均會有3次之性行

為，從111年下半年到被告女友發現之時間，怎麼可能只有3

次，其記得大約是發生30幾次之性行為等情（見本院卷第12

5頁），且衡情，證人乙○○應無在其配偶即原告面前，當

庭故意編串、不實虛增其與被告間性行為次數，以讓原告感

到難堪之必要。再參以被告於第一次開庭即113年12月10日

時，完全否認其與證人乙女間，有不當交往及性行為之情

形，迨本院調得相關之偵查案（即台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3

年度他字第3480號案件，下稱系爭偵查案件）卷宗，查得被

告在該偵查案偵訊時，已當庭承認其與證人乙女有性行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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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並於第二次開庭即114年1月16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告

知被告上情時，被告始承認其有為該等行為之情形（見本院

卷第103-109頁、第121-122頁），可見被告已有會先隱瞞其

與證人乙女間，不當交往行為之情事及紀錄。故本院審酌上

情，認證人乙女所證述，其與被告間有顯然逾3次性行為之

情形，應屬可採，是原告主張被告與其配偶即證人乙女，於

交往期間發生約30次性行為之情，應屬事實而可採，被告辯

稱僅發生3次云云，不足以採信。

㈢、至兩造間於本件另所爭執者，即:被告於證人乙女與其分手

後，是否有假冒乙女或他人帳號名義，對原告及其親友、被

告女友丙○○，傳送被告與乙女間之親密合照及性愛影片等

之行為，經查，原告此部分之主張，固提出原證3於113年9

月16日所發之臉書個人頁面截圖、原證4乙○○友人00000 0

0貼文及留言截圖、原證9電子郵件暨附件被告與乙○○間之

性愛影像、原證10以00000 000為帳號名義人所傳送被告與

證人乙女間合照之訊息截圖影本各一份為證（見本院卷第35

-39頁、第55-69頁），惟依上開之證物，尚難以逕認係被告

假冒乙女或他人帳號名義所發送。又證人乙○○已就原證

3、4之傳送被告與其間親密合照予原告及原告親友、傳送原

證9電子郵件暨附件被告與乙○○間之性愛影像予丙○○、

原證10以00000 000為帳號名義人，傳送被告與證人乙女間

合照之訊息截圖等行為，對被告提出刑事告訴，並經系爭偵

查案件受理在案，然證人乙女於該偵查案件偵訊時，曾陳

稱:其確曾在電話中向被告表示，其知道上開事宜等，不是

被告所做的，但其用意是要找出發布影片的人（按即做該等

事之人）等語，已據本院調取系爭偵查案件卷宗查明無訛，

並據證人乙女於上開言詞辯論期日到庭時，證稱其先前確有

於電話中，對被告為上開之表示等情（見本院卷第123-124

頁）。又證人乙女固於本院上開期日，另證稱其當時會在電

話中對被告為上開表示，目的係要誘導被告以查出為上開行

為之人等情（見本院卷第124頁），然經核依原告本件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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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開證物、證人乙女上開之證述暨其於系爭偵查案件中上

開之陳述內容等情，尚無法佐證確係被告冒用證人乙女及他

人帳號名義，而為上開之行為，是原告此部分之主張，尚難

據以採認為事實。至原告於本件中，所提原證7、原證8證

物，並主張被告冒用他人名義之臉書，發訊息予證人乙○○

及其友人，不實表示證人乙○○從事性交易等部分，經核此

部分與原告在本件，所主張被告侵害其配偶權之事實尚屬無

涉，是此部分即無加以認定及論述之必要，併此敘明。

㈣、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又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

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

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2項規定，於不

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

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第

3項分別定有明文。另通姦足以破壞夫妻間之共同生活而非

法之所許，此從公序良俗之觀點可得斷言，不問所侵害係何

權利，對於配偶之他方應構成共同侵權行為。且婚姻係以夫

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

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

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

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

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之

權利（有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2053號判決意旨參照）。是

基於身分關係而生之配偶權，亦屬應受保護之權利，倘配偶

之一方與第三者有不誠實包括性行為，及其他逾越界線之男

女交往等行為，該行為已足以破壞夫妻間共同生活之圓滿安

全及幸福，且情節重大，該第三者與不誠實之配偶，即為共

同侵害配偶權之共同侵權行為人，不因刑案通姦之除罪化而

受到影響。

㈤、經查，被告於原告與證人乙○○婚姻關係存續期間，明知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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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配偶之人，竟與其有男女間不當之交往，並發生性

行為約30次，且亦有在原告住家及車內為之，已如前述，揆

諸上開之規定及說明，被告上開所為，即屬侵害原告基於配

偶關係，對於婚姻共同生活應享有圓滿安全及幸福之人格身

分法益，且侵害情節重大，足令原告受有精神上之甚大痛

苦。從而，原告主張被告與其配偶乙○○間之不當交往及性

行為，已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配偶身分法益，且侵害情

節重大，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第3項侵權

行為損害賠償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精神上之非財產上損

害，自屬有據。至就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部分，按不

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加害

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斟

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所受精神上痛苦之

程度、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情形，以核

定相當之數額（有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221號、51年台上

字第223號判決要旨可資參照）。本院審酌原告為○○畢

業，年收入約000、000多萬元，名下有○○○、○○及○○

等財產；被告為○○畢業，月收入約0萬元，112年度報稅有

薪資所得，名下無財產等情，已據兩造所陳明在卷（見本院

卷第103頁），並有原告提出其銀行交易明細、所得稅扣繳

憑單、畢業證明書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79-83頁），及本

院所調取兩造之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所得、財

產資料在卷可憑（見外放之當事人資料卷宗，為維護兩造個

人資料，爰不予詳述）。復參酌被告與證人乙○○於111年

至112年間，除有相約出遊外，其等間為性行為之次數高達

約30次，且地點亦有在原告之家中及原告車上所發生，亦如

前述，是原告主張被告此舉乃侵門踏戶，侵害原告配偶權之

行徑囂張、荒誕之情，亦堪以認定，並致原告基於夫妻共同

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及其身處上開私人場所本能感受之

幸福放鬆、平和氛圍均遭破壞喪失，原告因而受有精神上之

痛苦，並曾就診而經診斷罹患有混和焦慮及憂鬱情緒的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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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症及失眠等症狀，亦有原告所提原證12之診斷證明書影

本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73頁），足見原告因被告上開侵害

配偶權之行為，所受精神上之痛苦程度係甚為嚴重。又被告

現雖不爭執上揭侵害原告配偶權之行為及事實，然其於第一

次開庭及所提之民事答辯狀，却全盤矢口否認上情（見本院

卷第85-89頁），可見被告就其對原告所為侵權行為之事

實，起初亦不願如實坦承，仍有事後態度欠佳之情形。是本

院綜合審酌原告所受精神上痛苦之程度嚴重、被告之侵權行

為態樣及行為後之態度、兩造學經歷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

狀，認原告所得請求被告賠償之精神慰撫金，應以400,000

元為適當，逾此部分之請求，尚無從准許。

㈥、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3項準用第

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40萬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1月20日（見本院卷第99頁）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

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判決主文第1項所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爰依民

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

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被

告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訴既經駁回，

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

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鄭政宗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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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151號
原      告  郭勝書  
被      告  林福仁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6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肆拾萬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五分之二，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肆拾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自民國97年9月26日起與證人乙○○結縭至今15年餘，育有一未成年子女，詎被告與證人乙○○於111年起至112年12月間，有不當交往及畸戀，並曾發生性行為約30次，其中更有數次性行為係在原告家中及原告之自小客車內所為。嗣被告與證人乙○○於112年12月間，因證人乙○○要求而分手後，被告似心有不甘，先於112年12月18日以社群網站Facebook（下稱臉書）創設假帳號（名稱：○○○），並以臉書之Messenger對話功能（下稱Messenger）傳送私人訊息予乙○○之友人劉○○稱：「你知道小芳在接客做性交易嗎」、「趁她老公小孩不在家時」、「她現在是在家做性交易接客賺錢」、「因為她找我朋友的男友說她缺錢在家做性交易」等語，亦傳送私人訊息予證人乙○○稱：「我知道你有接客在家做性服務，你回我訊息，我可以給你很好的價格」、「聽說你服務很好」、「只是妳老公心胸很寬大耶，你這樣到處被別人上」等語，再連續撥打4通以上之電話騷擾證人乙○○。被告又以其他臉書假帳號（名稱：○○）於乙○○臉書貼文上留言「你在家做性交易多久了啊」，並標註乙○○友人黃○○稱：「她（指乙○○）現在是在家做性交易接客賺錢」等語，又以社群軟體Instagram（下稱IG）假帳號（名稱：○○）傳送私人訊息予證人乙○○稱：「我已經把你在家當妓女的事跟妳老公說了」等語。尤有甚者，被告復假冒乙○○之名義，撰寫電子郵件（寄件者暱稱：林福仁的外遇對象、信箱地址：0000000000000000.00）予被告之女朋友丙○○，內容描述被告與證人乙○○間從事性行為之細節，並夾帶其等之親密合照，更提及其等間於112年12月15日之性愛影片。被告見證人乙○○無力反擊，更於113年8月23日以臉書假帳號（暱稱：00000 000）傳送其與乙○○之合照予原告，僅因證人乙○○早於原告發現提前將該帳號封鎖，原告當時始未查覺。迨至113年9月16日，被告竟於臉書上冒名創建與證人乙○○名稱相同之假帳號（名稱：○○○），並將被告與乙○○所拍攝之親密合照以公開貼文方式上傳（貼文內容「藏了一年的愛」），再將前開貼文連結及合照張貼於乙○○友人（暱稱「00000 00」）所發布、並有標註乙○○真實臉書帳號之貼文下方，使原告及乙○○之未成年之子、家人及友人皆得以見聞，且誤以為是乙○○本人所張貼，親友們見狀紛紛告知原告此事，經原告向證人乙○○查證後，始得知上情。
㈡、被告明知證人乙○○為有配偶之人，仍與之為逾越男女正常交往及性行為之侵害原告配偶權之行為，期間長達近2年，且其出於報復、惡意破壞原告家庭之心態，多次以假冒身分誹謗騷擾原告及乙○○身邊友人，甚至將其等苟且之事之照片，於未得乙○○同意情況下廣為宣傳周知，並將與乙○○之性行為細節告知訴外人丙○○，足見被告未若其餘介入他人婚姻家庭生活者，多隱匿己身存在，反無懼乙○○之配偶即原告所察知其介入原告家庭生活之行為，舉止目無法紀，絲毫不在乎原告感受，嚴重傷害原告心靈，並使原告精神痛苦不堪，且致原告未成年之子精神大受打擊，終日心神不寧，是被告所為，顯已嚴重破壞原告與證人乙○○婚姻共同生活圓滿、安全、幸福之權利，侵害原告基於婚姻關係而享有之夫妻身分法益甚明，且其侵害原告之配偶權情節重大，原告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及第195條第3項準用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原告精神慰撫金新臺幣（下同）100萬元。並聲明：１、被告應給付原告1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２、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被告不爭執自111年暑假至112年12月間，與證人乙○○交往，交往期間被告與證人乙○○有拍攝性愛照片及影片，並曾發生3次性行為，嗣因遭被告女友丙○○發現始分手等情。惟原告所提原證1、原證7、原證8、原證9、原證10、原證11等之對話及訊息內容等，已經證人乙○○於113年10月30日與被告之手機通話中，向被告表示其清楚知道該等假冒乙女之發文、文字、影像及騷擾電話，都不是被告本人所為，此情亦據證人乙○○，嗣於其另案告訴被告之偵查案偵訊時所承認，當時證人乙○○於通話中，並稱如其不指摘係被告所為並對被告提起刑案告訴，則其沒辦法繼續與原告共同生活在目前之住所等情。且其中之原證9電子郵件內容，係被告女友丙○○於113年2月至5月收到數十封信件中之其中3封，於丙○○收到並告知被告後，被告始轉傳予乙女告知其該等情形，丙○○也因收到該等信件，致精神與心理上受到極大之傷害，而被告與丙○○相愛6年預計今年結婚，自無自導自演傳送原證9影片及訊息予丙○○之動機。故被告絕無假冒乙女或他人帳號名義，對乙女、原告及親友、丙○○為原告所稱之發文、傳送被告與乙女間之親密合照及性愛影片之行為，乙女、丙○○及被告，實係上開發文及影像傳送之被害人。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經查，原告主張其與證人乙○○於97年9月26日結婚，婚後育有一未成年子女；被告自111年間起，明知證人乙○○為有配偶之人，却開始與證人乙○○為不當交往發生畸戀，二人間曾多次發生性行為，並有在原告家中及原告車內為性行為，被告亦有拍攝其與乙○○間之性愛照片與影片，迄至112年12月間，其等始分手而未繼續為不當交往等情，有原告提出原證1戶口名簿影本、原證2原告家庭出遊合照、原證3於113年9月16日所發之臉書個人頁面截圖、原證6乙○○出具之證明書、原證9電子郵件暨附件被告與乙○○間之性愛影像、原證10以00000 000為帳號名義人所傳送被告與證人乙女間合照之訊息截圖各一份為證（見本院卷第25-33、35-37、第45、第55-69頁），並據證人乙○○於114年1月16日言詞辯論期日，到庭具結後證述在案（見本院卷第123頁），復為被告在庭所自承在卷（見本院卷第121-122頁），應堪信為事實。
㈡、又原告主張被告與其妻於不當交往期間，發生約30次之性行為，固為被告所否認，並辯稱僅發生3次等語（見本院卷第124頁），惟查，證人乙○○已於上開期日，到庭明確證稱表示:其與被告有在汽車旅館、原告及被告各自之車內、在原告家中發生性行為，其與被告一個月平均會有3次之性行為，從111年下半年到被告女友發現之時間，怎麼可能只有3次，其記得大約是發生30幾次之性行為等情（見本院卷第125頁），且衡情，證人乙○○應無在其配偶即原告面前，當庭故意編串、不實虛增其與被告間性行為次數，以讓原告感到難堪之必要。再參以被告於第一次開庭即113年12月10日時，完全否認其與證人乙女間，有不當交往及性行為之情形，迨本院調得相關之偵查案（即台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3年度他字第3480號案件，下稱系爭偵查案件）卷宗，查得被告在該偵查案偵訊時，已當庭承認其與證人乙女有性行為等情，並於第二次開庭即114年1月16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告知被告上情時，被告始承認其有為該等行為之情形（見本院卷第103-109頁、第121-122頁），可見被告已有會先隱瞞其與證人乙女間，不當交往行為之情事及紀錄。故本院審酌上情，認證人乙女所證述，其與被告間有顯然逾3次性行為之情形，應屬可採，是原告主張被告與其配偶即證人乙女，於交往期間發生約30次性行為之情，應屬事實而可採，被告辯稱僅發生3次云云，不足以採信。
㈢、至兩造間於本件另所爭執者，即:被告於證人乙女與其分手後，是否有假冒乙女或他人帳號名義，對原告及其親友、被告女友丙○○，傳送被告與乙女間之親密合照及性愛影片等之行為，經查，原告此部分之主張，固提出原證3於113年9月16日所發之臉書個人頁面截圖、原證4乙○○友人00000 00貼文及留言截圖、原證9電子郵件暨附件被告與乙○○間之性愛影像、原證10以00000 000為帳號名義人所傳送被告與證人乙女間合照之訊息截圖影本各一份為證（見本院卷第35-39頁、第55-69頁），惟依上開之證物，尚難以逕認係被告假冒乙女或他人帳號名義所發送。又證人乙○○已就原證3、4之傳送被告與其間親密合照予原告及原告親友、傳送原證9電子郵件暨附件被告與乙○○間之性愛影像予丙○○、原證10以00000 000為帳號名義人，傳送被告與證人乙女間合照之訊息截圖等行為，對被告提出刑事告訴，並經系爭偵查案件受理在案，然證人乙女於該偵查案件偵訊時，曾陳稱:其確曾在電話中向被告表示，其知道上開事宜等，不是被告所做的，但其用意是要找出發布影片的人（按即做該等事之人）等語，已據本院調取系爭偵查案件卷宗查明無訛，並據證人乙女於上開言詞辯論期日到庭時，證稱其先前確有於電話中，對被告為上開之表示等情（見本院卷第123-124頁）。又證人乙女固於本院上開期日，另證稱其當時會在電話中對被告為上開表示，目的係要誘導被告以查出為上開行為之人等情（見本院卷第124頁），然經核依原告本件所提之上開證物、證人乙女上開之證述暨其於系爭偵查案件中上開之陳述內容等情，尚無法佐證確係被告冒用證人乙女及他人帳號名義，而為上開之行為，是原告此部分之主張，尚難據以採認為事實。至原告於本件中，所提原證7、原證8證物，並主張被告冒用他人名義之臉書，發訊息予證人乙○○及其友人，不實表示證人乙○○從事性交易等部分，經核此部分與原告在本件，所主張被告侵害其配偶權之事實尚屬無涉，是此部分即無加以認定及論述之必要，併此敘明。
㈣、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又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2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另通姦足以破壞夫妻間之共同生活而非法之所許，此從公序良俗之觀點可得斷言，不問所侵害係何權利，對於配偶之他方應構成共同侵權行為。且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之權利（有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2053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基於身分關係而生之配偶權，亦屬應受保護之權利，倘配偶之一方與第三者有不誠實包括性行為，及其他逾越界線之男女交往等行為，該行為已足以破壞夫妻間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且情節重大，該第三者與不誠實之配偶，即為共同侵害配偶權之共同侵權行為人，不因刑案通姦之除罪化而受到影響。
㈤、經查，被告於原告與證人乙○○婚姻關係存續期間，明知乙○○為有配偶之人，竟與其有男女間不當之交往，並發生性行為約30次，且亦有在原告住家及車內為之，已如前述，揆諸上開之規定及說明，被告上開所為，即屬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對於婚姻共同生活應享有圓滿安全及幸福之人格身分法益，且侵害情節重大，足令原告受有精神上之甚大痛苦。從而，原告主張被告與其配偶乙○○間之不當交往及性行為，已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配偶身分法益，且侵害情節重大，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第3項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精神上之非財產上損害，自屬有據。至就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部分，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所受精神上痛苦之程度、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情形，以核定相當之數額（有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221號、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決要旨可資參照）。本院審酌原告為○○畢業，年收入約000、000多萬元，名下有○○○、○○及○○等財產；被告為○○畢業，月收入約0萬元，112年度報稅有薪資所得，名下無財產等情，已據兩造所陳明在卷（見本院卷第103頁），並有原告提出其銀行交易明細、所得稅扣繳憑單、畢業證明書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79-83頁），及本院所調取兩造之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所得、財產資料在卷可憑（見外放之當事人資料卷宗，為維護兩造個人資料，爰不予詳述）。復參酌被告與證人乙○○於111年至112年間，除有相約出遊外，其等間為性行為之次數高達約30次，且地點亦有在原告之家中及原告車上所發生，亦如前述，是原告主張被告此舉乃侵門踏戶，侵害原告配偶權之行徑囂張、荒誕之情，亦堪以認定，並致原告基於夫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及其身處上開私人場所本能感受之幸福放鬆、平和氛圍均遭破壞喪失，原告因而受有精神上之痛苦，並曾就診而經診斷罹患有混和焦慮及憂鬱情緒的適應障礙症及失眠等症狀，亦有原告所提原證12之診斷證明書影本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73頁），足見原告因被告上開侵害配偶權之行為，所受精神上之痛苦程度係甚為嚴重。又被告現雖不爭執上揭侵害原告配偶權之行為及事實，然其於第一次開庭及所提之民事答辯狀，却全盤矢口否認上情（見本院卷第85-89頁），可見被告就其對原告所為侵權行為之事實，起初亦不願如實坦承，仍有事後態度欠佳之情形。是本院綜合審酌原告所受精神上痛苦之程度嚴重、被告之侵權行為態樣及行為後之態度、兩造學經歷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認原告所得請求被告賠償之精神慰撫金，應以400,000元為適當，逾此部分之請求，尚無從准許。
㈥、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3項準用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4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1月20日（見本院卷第9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判決主文第1項所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被告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鄭政宗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書　記　官　黃志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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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訴字第1151號

原      告  郭勝書  

被      告  林福仁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6日辯論終結

，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肆拾萬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

    一月二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五分之二，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肆拾萬元為原告

    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自民國97年9月26日起與證人乙○○結縭至今15年餘，育有

    一未成年子女，詎被告與證人乙○○於111年起至112年12月間

    ，有不當交往及畸戀，並曾發生性行為約30次，其中更有數

    次性行為係在原告家中及原告之自小客車內所為。嗣被告與

    證人乙○○於112年12月間，因證人乙○○要求而分手後，被告

    似心有不甘，先於112年12月18日以社群網站Facebook（下

    稱臉書）創設假帳號（名稱：○○○），並以臉書之Messenger

    對話功能（下稱Messenger）傳送私人訊息予乙○○之友人劉○

    ○稱：「你知道小芳在接客做性交易嗎」、「趁她老公小孩

    不在家時」、「她現在是在家做性交易接客賺錢」、「因為

    她找我朋友的男友說她缺錢在家做性交易」等語，亦傳送私

    人訊息予證人乙○○稱：「我知道你有接客在家做性服務，你

    回我訊息，我可以給你很好的價格」、「聽說你服務很好」

    、「只是妳老公心胸很寬大耶，你這樣到處被別人上」等語

    ，再連續撥打4通以上之電話騷擾證人乙○○。被告又以其他

    臉書假帳號（名稱：○○）於乙○○臉書貼文上留言「你在家做

    性交易多久了啊」，並標註乙○○友人黃○○稱：「她（指乙○○

    ）現在是在家做性交易接客賺錢」等語，又以社群軟體Inst

    agram（下稱IG）假帳號（名稱：○○）傳送私人訊息予證人

    乙○○稱：「我已經把你在家當妓女的事跟妳老公說了」等語

    。尤有甚者，被告復假冒乙○○之名義，撰寫電子郵件（寄件

    者暱稱：林福仁的外遇對象、信箱地址：0000000000000000

    .00）予被告之女朋友丙○○，內容描述被告與證人乙○○間從

    事性行為之細節，並夾帶其等之親密合照，更提及其等間於

    112年12月15日之性愛影片。被告見證人乙○○無力反擊，更

    於113年8月23日以臉書假帳號（暱稱：00000 000）傳送其

    與乙○○之合照予原告，僅因證人乙○○早於原告發現提前將該

    帳號封鎖，原告當時始未查覺。迨至113年9月16日，被告竟

    於臉書上冒名創建與證人乙○○名稱相同之假帳號（名稱：○○

    ○），並將被告與乙○○所拍攝之親密合照以公開貼文方式上

    傳（貼文內容「藏了一年的愛」），再將前開貼文連結及合

    照張貼於乙○○友人（暱稱「00000 00」）所發布、並有標註

    乙○○真實臉書帳號之貼文下方，使原告及乙○○之未成年之子

    、家人及友人皆得以見聞，且誤以為是乙○○本人所張貼，親

    友們見狀紛紛告知原告此事，經原告向證人乙○○查證後，始

    得知上情。

㈡、被告明知證人乙○○為有配偶之人，仍與之為逾越男女正常交

    往及性行為之侵害原告配偶權之行為，期間長達近2年，且

    其出於報復、惡意破壞原告家庭之心態，多次以假冒身分誹

    謗騷擾原告及乙○○身邊友人，甚至將其等苟且之事之照片，

    於未得乙○○同意情況下廣為宣傳周知，並將與乙○○之性行為

    細節告知訴外人丙○○，足見被告未若其餘介入他人婚姻家庭

    生活者，多隱匿己身存在，反無懼乙○○之配偶即原告所察知

    其介入原告家庭生活之行為，舉止目無法紀，絲毫不在乎原

    告感受，嚴重傷害原告心靈，並使原告精神痛苦不堪，且致

    原告未成年之子精神大受打擊，終日心神不寧，是被告所為

    ，顯已嚴重破壞原告與證人乙○○婚姻共同生活圓滿、安全、

    幸福之權利，侵害原告基於婚姻關係而享有之夫妻身分法益

    甚明，且其侵害原告之配偶權情節重大，原告爰依民法第18

    4條第1項及第195條第3項準用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

    原告精神慰撫金新臺幣（下同）100萬元。並聲明：１、被告

    應給付原告1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２、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

    執行。

二、被告則以：

　　被告不爭執自111年暑假至112年12月間，與證人乙○○交往，

    交往期間被告與證人乙○○有拍攝性愛照片及影片，並曾發生

    3次性行為，嗣因遭被告女友丙○○發現始分手等情。惟原告

    所提原證1、原證7、原證8、原證9、原證10、原證11等之對

    話及訊息內容等，已經證人乙○○於113年10月30日與被告之

    手機通話中，向被告表示其清楚知道該等假冒乙女之發文、

    文字、影像及騷擾電話，都不是被告本人所為，此情亦據證

    人乙○○，嗣於其另案告訴被告之偵查案偵訊時所承認，當時

    證人乙○○於通話中，並稱如其不指摘係被告所為並對被告提

    起刑案告訴，則其沒辦法繼續與原告共同生活在目前之住所

    等情。且其中之原證9電子郵件內容，係被告女友丙○○於113

    年2月至5月收到數十封信件中之其中3封，於丙○○收到並告

    知被告後，被告始轉傳予乙女告知其該等情形，丙○○也因收

    到該等信件，致精神與心理上受到極大之傷害，而被告與丙

    ○○相愛6年預計今年結婚，自無自導自演傳送原證9影片及訊

    息予丙○○之動機。故被告絕無假冒乙女或他人帳號名義，對

    乙女、原告及親友、丙○○為原告所稱之發文、傳送被告與乙

    女間之親密合照及性愛影片之行為，乙女、丙○○及被告，實

    係上開發文及影像傳送之被害人。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

    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經查，原告主張其與證人乙○○於97年9月26日結婚，婚後育有

    一未成年子女；被告自111年間起，明知證人乙○○為有配偶

    之人，却開始與證人乙○○為不當交往發生畸戀，二人間曾多

    次發生性行為，並有在原告家中及原告車內為性行為，被告

    亦有拍攝其與乙○○間之性愛照片與影片，迄至112年12月間

    ，其等始分手而未繼續為不當交往等情，有原告提出原證1

    戶口名簿影本、原證2原告家庭出遊合照、原證3於113年9月

    16日所發之臉書個人頁面截圖、原證6乙○○出具之證明書、

    原證9電子郵件暨附件被告與乙○○間之性愛影像、原證10以0

    0000 000為帳號名義人所傳送被告與證人乙女間合照之訊息

    截圖各一份為證（見本院卷第25-33、35-37、第45、第55-6

    9頁），並據證人乙○○於114年1月16日言詞辯論期日，到庭

    具結後證述在案（見本院卷第123頁），復為被告在庭所自

    承在卷（見本院卷第121-122頁），應堪信為事實。

㈡、又原告主張被告與其妻於不當交往期間，發生約30次之性行

    為，固為被告所否認，並辯稱僅發生3次等語（見本院卷第1

    24頁），惟查，證人乙○○已於上開期日，到庭明確證稱表示

    :其與被告有在汽車旅館、原告及被告各自之車內、在原告

    家中發生性行為，其與被告一個月平均會有3次之性行為，

    從111年下半年到被告女友發現之時間，怎麼可能只有3次，

    其記得大約是發生30幾次之性行為等情（見本院卷第125頁

    ），且衡情，證人乙○○應無在其配偶即原告面前，當庭故意

    編串、不實虛增其與被告間性行為次數，以讓原告感到難堪

    之必要。再參以被告於第一次開庭即113年12月10日時，完

    全否認其與證人乙女間，有不當交往及性行為之情形，迨本

    院調得相關之偵查案（即台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3年度他字

    第3480號案件，下稱系爭偵查案件）卷宗，查得被告在該偵

    查案偵訊時，已當庭承認其與證人乙女有性行為等情，並於

    第二次開庭即114年1月16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告知被告上

    情時，被告始承認其有為該等行為之情形（見本院卷第103-

    109頁、第121-122頁），可見被告已有會先隱瞞其與證人乙

    女間，不當交往行為之情事及紀錄。故本院審酌上情，認證

    人乙女所證述，其與被告間有顯然逾3次性行為之情形，應

    屬可採，是原告主張被告與其配偶即證人乙女，於交往期間

    發生約30次性行為之情，應屬事實而可採，被告辯稱僅發生

    3次云云，不足以採信。

㈢、至兩造間於本件另所爭執者，即:被告於證人乙女與其分手後

    ，是否有假冒乙女或他人帳號名義，對原告及其親友、被告

    女友丙○○，傳送被告與乙女間之親密合照及性愛影片等之行

    為，經查，原告此部分之主張，固提出原證3於113年9月16

    日所發之臉書個人頁面截圖、原證4乙○○友人00000 00貼文

    及留言截圖、原證9電子郵件暨附件被告與乙○○間之性愛影

    像、原證10以00000 000為帳號名義人所傳送被告與證人乙

    女間合照之訊息截圖影本各一份為證（見本院卷第35-39頁

    、第55-69頁），惟依上開之證物，尚難以逕認係被告假冒

    乙女或他人帳號名義所發送。又證人乙○○已就原證3、4之傳

    送被告與其間親密合照予原告及原告親友、傳送原證9電子

    郵件暨附件被告與乙○○間之性愛影像予丙○○、原證10以0000

    0 000為帳號名義人，傳送被告與證人乙女間合照之訊息截

    圖等行為，對被告提出刑事告訴，並經系爭偵查案件受理在

    案，然證人乙女於該偵查案件偵訊時，曾陳稱:其確曾在電

    話中向被告表示，其知道上開事宜等，不是被告所做的，但

    其用意是要找出發布影片的人（按即做該等事之人）等語，

    已據本院調取系爭偵查案件卷宗查明無訛，並據證人乙女於

    上開言詞辯論期日到庭時，證稱其先前確有於電話中，對被

    告為上開之表示等情（見本院卷第123-124頁）。又證人乙

    女固於本院上開期日，另證稱其當時會在電話中對被告為上

    開表示，目的係要誘導被告以查出為上開行為之人等情（見

    本院卷第124頁），然經核依原告本件所提之上開證物、證

    人乙女上開之證述暨其於系爭偵查案件中上開之陳述內容等

    情，尚無法佐證確係被告冒用證人乙女及他人帳號名義，而

    為上開之行為，是原告此部分之主張，尚難據以採認為事實

    。至原告於本件中，所提原證7、原證8證物，並主張被告冒

    用他人名義之臉書，發訊息予證人乙○○及其友人，不實表示

    證人乙○○從事性交易等部分，經核此部分與原告在本件，所

    主張被告侵害其配偶權之事實尚屬無涉，是此部分即無加以

    認定及論述之必要，併此敘明。

㈣、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又不

    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

    ，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

    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2項規定，於不法

    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

    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第3

    項分別定有明文。另通姦足以破壞夫妻間之共同生活而非法

    之所許，此從公序良俗之觀點可得斷言，不問所侵害係何權

    利，對於配偶之他方應構成共同侵權行為。且婚姻係以夫妻

    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

    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

    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

    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

    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之權

    利（有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2053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基

    於身分關係而生之配偶權，亦屬應受保護之權利，倘配偶之

    一方與第三者有不誠實包括性行為，及其他逾越界線之男女

    交往等行為，該行為已足以破壞夫妻間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

    及幸福，且情節重大，該第三者與不誠實之配偶，即為共同

    侵害配偶權之共同侵權行為人，不因刑案通姦之除罪化而受

    到影響。

㈤、經查，被告於原告與證人乙○○婚姻關係存續期間，明知乙○○

    為有配偶之人，竟與其有男女間不當之交往，並發生性行為

    約30次，且亦有在原告住家及車內為之，已如前述，揆諸上

    開之規定及說明，被告上開所為，即屬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

    係，對於婚姻共同生活應享有圓滿安全及幸福之人格身分法

    益，且侵害情節重大，足令原告受有精神上之甚大痛苦。從

    而，原告主張被告與其配偶乙○○間之不當交往及性行為，已

    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配偶身分法益，且侵害情節重大，

    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第3項侵權行為損害

    賠償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精神上之非財產上損害，自屬

    有據。至就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部分，按不法侵害他

    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加害人賠償相

    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

    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所受精神上痛苦之程度、雙

    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情形，以核定相當之

    數額（有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221號、51年台上字第223

    號判決要旨可資參照）。本院審酌原告為○○畢業，年收入約

    000、000多萬元，名下有○○○、○○及○○等財產；被告為○○畢

    業，月收入約0萬元，112年度報稅有薪資所得，名下無財產

    等情，已據兩造所陳明在卷（見本院卷第103頁），並有原

    告提出其銀行交易明細、所得稅扣繳憑單、畢業證明書影本

    為證（見本院卷第79-83頁），及本院所調取兩造之稅務T-R

    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所得、財產資料在卷可憑（見外

    放之當事人資料卷宗，為維護兩造個人資料，爰不予詳述）

    。復參酌被告與證人乙○○於111年至112年間，除有相約出遊

    外，其等間為性行為之次數高達約30次，且地點亦有在原告

    之家中及原告車上所發生，亦如前述，是原告主張被告此舉

    乃侵門踏戶，侵害原告配偶權之行徑囂張、荒誕之情，亦堪

    以認定，並致原告基於夫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及

    其身處上開私人場所本能感受之幸福放鬆、平和氛圍均遭破

    壞喪失，原告因而受有精神上之痛苦，並曾就診而經診斷罹

    患有混和焦慮及憂鬱情緒的適應障礙症及失眠等症狀，亦有

    原告所提原證12之診斷證明書影本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73

    頁），足見原告因被告上開侵害配偶權之行為，所受精神上

    之痛苦程度係甚為嚴重。又被告現雖不爭執上揭侵害原告配

    偶權之行為及事實，然其於第一次開庭及所提之民事答辯狀

    ，却全盤矢口否認上情（見本院卷第85-89頁），可見被告

    就其對原告所為侵權行為之事實，起初亦不願如實坦承，仍

    有事後態度欠佳之情形。是本院綜合審酌原告所受精神上痛

    苦之程度嚴重、被告之侵權行為態樣及行為後之態度、兩造

    學經歷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認原告所得請求被告賠償之

    精神慰撫金，應以400,000元為適當，逾此部分之請求，尚

    無從准許。

㈥、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3項準用第1

    項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40萬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1月20日（見本院卷第99頁）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判決主文第1項所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爰依民

    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

    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被

    告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訴既經駁回，

    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

    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鄭政宗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書　記　官　黃志微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151號

原      告  郭勝書  

被      告  林福仁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6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肆拾萬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五分之二，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肆拾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自民國97年9月26日起與證人乙○○結縭至今15年餘，育有一未成年子女，詎被告與證人乙○○於111年起至112年12月間，有不當交往及畸戀，並曾發生性行為約30次，其中更有數次性行為係在原告家中及原告之自小客車內所為。嗣被告與證人乙○○於112年12月間，因證人乙○○要求而分手後，被告似心有不甘，先於112年12月18日以社群網站Facebook（下稱臉書）創設假帳號（名稱：○○○），並以臉書之Messenger對話功能（下稱Messenger）傳送私人訊息予乙○○之友人劉○○稱：「你知道小芳在接客做性交易嗎」、「趁她老公小孩不在家時」、「她現在是在家做性交易接客賺錢」、「因為她找我朋友的男友說她缺錢在家做性交易」等語，亦傳送私人訊息予證人乙○○稱：「我知道你有接客在家做性服務，你回我訊息，我可以給你很好的價格」、「聽說你服務很好」、「只是妳老公心胸很寬大耶，你這樣到處被別人上」等語，再連續撥打4通以上之電話騷擾證人乙○○。被告又以其他臉書假帳號（名稱：○○）於乙○○臉書貼文上留言「你在家做性交易多久了啊」，並標註乙○○友人黃○○稱：「她（指乙○○）現在是在家做性交易接客賺錢」等語，又以社群軟體Instagram（下稱IG）假帳號（名稱：○○）傳送私人訊息予證人乙○○稱：「我已經把你在家當妓女的事跟妳老公說了」等語。尤有甚者，被告復假冒乙○○之名義，撰寫電子郵件（寄件者暱稱：林福仁的外遇對象、信箱地址：0000000000000000.00）予被告之女朋友丙○○，內容描述被告與證人乙○○間從事性行為之細節，並夾帶其等之親密合照，更提及其等間於112年12月15日之性愛影片。被告見證人乙○○無力反擊，更於113年8月23日以臉書假帳號（暱稱：00000 000）傳送其與乙○○之合照予原告，僅因證人乙○○早於原告發現提前將該帳號封鎖，原告當時始未查覺。迨至113年9月16日，被告竟於臉書上冒名創建與證人乙○○名稱相同之假帳號（名稱：○○○），並將被告與乙○○所拍攝之親密合照以公開貼文方式上傳（貼文內容「藏了一年的愛」），再將前開貼文連結及合照張貼於乙○○友人（暱稱「00000 00」）所發布、並有標註乙○○真實臉書帳號之貼文下方，使原告及乙○○之未成年之子、家人及友人皆得以見聞，且誤以為是乙○○本人所張貼，親友們見狀紛紛告知原告此事，經原告向證人乙○○查證後，始得知上情。

㈡、被告明知證人乙○○為有配偶之人，仍與之為逾越男女正常交往及性行為之侵害原告配偶權之行為，期間長達近2年，且其出於報復、惡意破壞原告家庭之心態，多次以假冒身分誹謗騷擾原告及乙○○身邊友人，甚至將其等苟且之事之照片，於未得乙○○同意情況下廣為宣傳周知，並將與乙○○之性行為細節告知訴外人丙○○，足見被告未若其餘介入他人婚姻家庭生活者，多隱匿己身存在，反無懼乙○○之配偶即原告所察知其介入原告家庭生活之行為，舉止目無法紀，絲毫不在乎原告感受，嚴重傷害原告心靈，並使原告精神痛苦不堪，且致原告未成年之子精神大受打擊，終日心神不寧，是被告所為，顯已嚴重破壞原告與證人乙○○婚姻共同生活圓滿、安全、幸福之權利，侵害原告基於婚姻關係而享有之夫妻身分法益甚明，且其侵害原告之配偶權情節重大，原告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及第195條第3項準用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原告精神慰撫金新臺幣（下同）100萬元。並聲明：１、被告應給付原告1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２、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被告不爭執自111年暑假至112年12月間，與證人乙○○交往，交往期間被告與證人乙○○有拍攝性愛照片及影片，並曾發生3次性行為，嗣因遭被告女友丙○○發現始分手等情。惟原告所提原證1、原證7、原證8、原證9、原證10、原證11等之對話及訊息內容等，已經證人乙○○於113年10月30日與被告之手機通話中，向被告表示其清楚知道該等假冒乙女之發文、文字、影像及騷擾電話，都不是被告本人所為，此情亦據證人乙○○，嗣於其另案告訴被告之偵查案偵訊時所承認，當時證人乙○○於通話中，並稱如其不指摘係被告所為並對被告提起刑案告訴，則其沒辦法繼續與原告共同生活在目前之住所等情。且其中之原證9電子郵件內容，係被告女友丙○○於113年2月至5月收到數十封信件中之其中3封，於丙○○收到並告知被告後，被告始轉傳予乙女告知其該等情形，丙○○也因收到該等信件，致精神與心理上受到極大之傷害，而被告與丙○○相愛6年預計今年結婚，自無自導自演傳送原證9影片及訊息予丙○○之動機。故被告絕無假冒乙女或他人帳號名義，對乙女、原告及親友、丙○○為原告所稱之發文、傳送被告與乙女間之親密合照及性愛影片之行為，乙女、丙○○及被告，實係上開發文及影像傳送之被害人。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經查，原告主張其與證人乙○○於97年9月26日結婚，婚後育有一未成年子女；被告自111年間起，明知證人乙○○為有配偶之人，却開始與證人乙○○為不當交往發生畸戀，二人間曾多次發生性行為，並有在原告家中及原告車內為性行為，被告亦有拍攝其與乙○○間之性愛照片與影片，迄至112年12月間，其等始分手而未繼續為不當交往等情，有原告提出原證1戶口名簿影本、原證2原告家庭出遊合照、原證3於113年9月16日所發之臉書個人頁面截圖、原證6乙○○出具之證明書、原證9電子郵件暨附件被告與乙○○間之性愛影像、原證10以00000 000為帳號名義人所傳送被告與證人乙女間合照之訊息截圖各一份為證（見本院卷第25-33、35-37、第45、第55-69頁），並據證人乙○○於114年1月16日言詞辯論期日，到庭具結後證述在案（見本院卷第123頁），復為被告在庭所自承在卷（見本院卷第121-122頁），應堪信為事實。

㈡、又原告主張被告與其妻於不當交往期間，發生約30次之性行為，固為被告所否認，並辯稱僅發生3次等語（見本院卷第124頁），惟查，證人乙○○已於上開期日，到庭明確證稱表示:其與被告有在汽車旅館、原告及被告各自之車內、在原告家中發生性行為，其與被告一個月平均會有3次之性行為，從111年下半年到被告女友發現之時間，怎麼可能只有3次，其記得大約是發生30幾次之性行為等情（見本院卷第125頁），且衡情，證人乙○○應無在其配偶即原告面前，當庭故意編串、不實虛增其與被告間性行為次數，以讓原告感到難堪之必要。再參以被告於第一次開庭即113年12月10日時，完全否認其與證人乙女間，有不當交往及性行為之情形，迨本院調得相關之偵查案（即台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3年度他字第3480號案件，下稱系爭偵查案件）卷宗，查得被告在該偵查案偵訊時，已當庭承認其與證人乙女有性行為等情，並於第二次開庭即114年1月16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告知被告上情時，被告始承認其有為該等行為之情形（見本院卷第103-109頁、第121-122頁），可見被告已有會先隱瞞其與證人乙女間，不當交往行為之情事及紀錄。故本院審酌上情，認證人乙女所證述，其與被告間有顯然逾3次性行為之情形，應屬可採，是原告主張被告與其配偶即證人乙女，於交往期間發生約30次性行為之情，應屬事實而可採，被告辯稱僅發生3次云云，不足以採信。

㈢、至兩造間於本件另所爭執者，即:被告於證人乙女與其分手後，是否有假冒乙女或他人帳號名義，對原告及其親友、被告女友丙○○，傳送被告與乙女間之親密合照及性愛影片等之行為，經查，原告此部分之主張，固提出原證3於113年9月16日所發之臉書個人頁面截圖、原證4乙○○友人00000 00貼文及留言截圖、原證9電子郵件暨附件被告與乙○○間之性愛影像、原證10以00000 000為帳號名義人所傳送被告與證人乙女間合照之訊息截圖影本各一份為證（見本院卷第35-39頁、第55-69頁），惟依上開之證物，尚難以逕認係被告假冒乙女或他人帳號名義所發送。又證人乙○○已就原證3、4之傳送被告與其間親密合照予原告及原告親友、傳送原證9電子郵件暨附件被告與乙○○間之性愛影像予丙○○、原證10以00000 000為帳號名義人，傳送被告與證人乙女間合照之訊息截圖等行為，對被告提出刑事告訴，並經系爭偵查案件受理在案，然證人乙女於該偵查案件偵訊時，曾陳稱:其確曾在電話中向被告表示，其知道上開事宜等，不是被告所做的，但其用意是要找出發布影片的人（按即做該等事之人）等語，已據本院調取系爭偵查案件卷宗查明無訛，並據證人乙女於上開言詞辯論期日到庭時，證稱其先前確有於電話中，對被告為上開之表示等情（見本院卷第123-124頁）。又證人乙女固於本院上開期日，另證稱其當時會在電話中對被告為上開表示，目的係要誘導被告以查出為上開行為之人等情（見本院卷第124頁），然經核依原告本件所提之上開證物、證人乙女上開之證述暨其於系爭偵查案件中上開之陳述內容等情，尚無法佐證確係被告冒用證人乙女及他人帳號名義，而為上開之行為，是原告此部分之主張，尚難據以採認為事實。至原告於本件中，所提原證7、原證8證物，並主張被告冒用他人名義之臉書，發訊息予證人乙○○及其友人，不實表示證人乙○○從事性交易等部分，經核此部分與原告在本件，所主張被告侵害其配偶權之事實尚屬無涉，是此部分即無加以認定及論述之必要，併此敘明。

㈣、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又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2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另通姦足以破壞夫妻間之共同生活而非法之所許，此從公序良俗之觀點可得斷言，不問所侵害係何權利，對於配偶之他方應構成共同侵權行為。且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之權利（有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2053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基於身分關係而生之配偶權，亦屬應受保護之權利，倘配偶之一方與第三者有不誠實包括性行為，及其他逾越界線之男女交往等行為，該行為已足以破壞夫妻間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且情節重大，該第三者與不誠實之配偶，即為共同侵害配偶權之共同侵權行為人，不因刑案通姦之除罪化而受到影響。

㈤、經查，被告於原告與證人乙○○婚姻關係存續期間，明知乙○○為有配偶之人，竟與其有男女間不當之交往，並發生性行為約30次，且亦有在原告住家及車內為之，已如前述，揆諸上開之規定及說明，被告上開所為，即屬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對於婚姻共同生活應享有圓滿安全及幸福之人格身分法益，且侵害情節重大，足令原告受有精神上之甚大痛苦。從而，原告主張被告與其配偶乙○○間之不當交往及性行為，已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配偶身分法益，且侵害情節重大，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第3項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精神上之非財產上損害，自屬有據。至就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部分，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所受精神上痛苦之程度、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情形，以核定相當之數額（有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221號、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決要旨可資參照）。本院審酌原告為○○畢業，年收入約000、000多萬元，名下有○○○、○○及○○等財產；被告為○○畢業，月收入約0萬元，112年度報稅有薪資所得，名下無財產等情，已據兩造所陳明在卷（見本院卷第103頁），並有原告提出其銀行交易明細、所得稅扣繳憑單、畢業證明書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79-83頁），及本院所調取兩造之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所得、財產資料在卷可憑（見外放之當事人資料卷宗，為維護兩造個人資料，爰不予詳述）。復參酌被告與證人乙○○於111年至112年間，除有相約出遊外，其等間為性行為之次數高達約30次，且地點亦有在原告之家中及原告車上所發生，亦如前述，是原告主張被告此舉乃侵門踏戶，侵害原告配偶權之行徑囂張、荒誕之情，亦堪以認定，並致原告基於夫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及其身處上開私人場所本能感受之幸福放鬆、平和氛圍均遭破壞喪失，原告因而受有精神上之痛苦，並曾就診而經診斷罹患有混和焦慮及憂鬱情緒的適應障礙症及失眠等症狀，亦有原告所提原證12之診斷證明書影本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73頁），足見原告因被告上開侵害配偶權之行為，所受精神上之痛苦程度係甚為嚴重。又被告現雖不爭執上揭侵害原告配偶權之行為及事實，然其於第一次開庭及所提之民事答辯狀，却全盤矢口否認上情（見本院卷第85-89頁），可見被告就其對原告所為侵權行為之事實，起初亦不願如實坦承，仍有事後態度欠佳之情形。是本院綜合審酌原告所受精神上痛苦之程度嚴重、被告之侵權行為態樣及行為後之態度、兩造學經歷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認原告所得請求被告賠償之精神慰撫金，應以400,000元為適當，逾此部分之請求，尚無從准許。

㈥、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3項準用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4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1月20日（見本院卷第9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判決主文第1項所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被告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鄭政宗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書　記　官　黃志微



